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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师干字〔2018〕9 号 

 

 

 

各学院、各部处、各单位： 

经学校党委研究，决定： 

唐志列同志续任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院长； 

韩鹏同志续任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副院长； 

吴先球同志任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副院长； 

颜辉同志任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副院长； 

王笑君同志不再担任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副院长职务； 

刘俊同志任旅游管理学院院长，免去其旅游管理学院副院长

职务； 

郭华同志续任旅游管理学院副院长； 

蔡晓梅同志续任旅游管理学院副院长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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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远平同志任旅游管理学院副院长； 

吴智刚同志不再担任旅游管理学院院长职务； 

陈同生同志任生物光子学研究院院长； 

杨思华同志续任生物光子学研究院副院长； 

章春笋同志任生物光子学研究院副院长； 

邢达同志不再担任生物光子学研究院院长职务； 

刘汉平同志不再担任生物光子学研究院副院长职务； 

蒋达勇同志兼任党委教师工作部部长； 

肖小英同志兼任党委教师工作部副部长； 

张浣淳同志不再担任后勤管理处副处长职务。 

以上任职人员任职时间从 2018 年 7 月 9 日算起，属提拔任

用的，试用期一年。 

 

 

 

中共华南师范大学委员会 

2018 年 7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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